
 
《議事規則》附表 

 
選立法會主席的程序  

 
 
  立法會主席的選須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  
 
 
 

提名  
 
2. 立法會秘書須於選日至少 7整天前邀請議員提名立法會主

席一職的人選，並將附件 I的提名表格分發給各議員。  
 
3. 立法會主席的提名表格須由一名作為提名人的議員，以及另

外至少 3名作為附議人的議員簽署。獲提名的議員須在表格上簽署以示

接受提名。表格填妥後，須在選日至少 4整天前送達立法會秘書辦事

處。  
 
4. 任何議員無論屬於被提名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身份，其姓

名均不得出現在多於一張提名表格之上。如某議員的姓名出現在多於

一張提名表格之上 (不論是被提名人、提名人或附議人的身份 )，則只有

立法會秘書辦事處接獲的首張提名表格方為有效，立法會秘書須隨即

把失效的表格送回提名人。  
 
5. 截止提名後，立法會秘書須擬備一份名單，按其辦事處接獲

提名表格的先後次序列出所有候選人的姓名，並於選日至少兩整天

前將名單分發給所有立法會議員。  
 
 
 
 
 
 
 
 

選  
 
6. 出席會議的議員中根據本議事規則第 1A條而定為連續擔任議

員時間最長者，須主持立法會主席的選。  
 
7. 如根據上文第 6段連續擔任議員時間最長的該名議員獲提名

候選立法會主席一職，則未獲提名為候選人的議員中排名最先者，須

主持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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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主持選的議員就位後，隨即進行立法會主席的選。主持

選的議員須宣布立法會秘書辦事處接獲的全部有效提名。  
 
9. 如立法會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則主持選的議員須

如是宣布，並宣布該名候選人當選。  
 
10. 如有兩項或更多的有效提名，則主持選的議員須命令以不

記名的方式進行投票，並指示立法會秘書發給每名出席會議的議員一

張選票，選票的格式如附件 II所示。所有候選人的姓名須按立法會秘書

辦事處接獲提名的先後次序，列於選票上。  
 
11. 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議員只須在選票上其屬意的候選人姓

名旁邊的空格內劃上 “”號，並將選票放進投票箱。任何未劃上 “”
號、未妥為劃上 “”號或劃有多於一個 “”號的選票，將會作廢。  
 
12. 所有出席會議並有意投票的議員投票後，立法會秘書須在全

體出席會議的議員面前點算選票，並向主持選的議員報告點票結

果；該名主持選的議員須核對點票結果，予以確認。  
 
13. 主持選的議員須宣布各候選人之中獲最高票數的一名候選

人當選為立法會主席。  
 
14. 如兩名或以上候選人獲相同最高票數，則主持選的議員須

命令在同一次會議上，按上文第 10至 13段所規定的方法，對該等獲相

同最高票數的候選人進行第二輪投票。  
 
15. 如在第二輪投票中未有一名候選人獲得的票數較其他任何候

選人為高，則主持選的議員須宣布其將以抽籤方式決定其中一名候

選人當選為立法會主席。  
 
16. 主持選的議員將隨即進行抽籤，並按結果隨即宣布該名候

選人當選為立法會主席。  
 
17. 隨後，主持選的議員須讓位予立法會主席。立法會主席可

向立法會陳詞，然後視乎情況，著手處理會議事項、宣布休會待續、

或暫停行會議。  
 

(1999年第 107號法律公告 ) 



附件 I 
 
致：立法會秘書  

 
立法會主席選  

 
提名表格  

 
 
1. 本人謹按照《議事規則》附表所規定的立法會主席選程

序，提名      議員於      (日期 )起 為 立

法會主席。  
 
 
 姓 名   簽 署  

 
提名的議員      
 
附議的議員      
(最少 3名 ) 
     
 
     
 
     
 
     
 
     
 
     
 
     
 
     
 
     
 
日期：   
 
 
2. 本人謹此接受提名。  
 
 姓 名   簽 署  

 
獲提名的議員      
 
日期：   



附件 II 
 
 
 

立法會主席選  
 
 

選票  
 
 

選日期：       
 

 
 

 只可選一名候選人  
 

請在屬意的候選人  
姓名旁邊的空格內  
劃上 “”號  

 
候選人姓名  

 

 
1 

  

 
2 

  

 
3 

  

 
4 

  

 
5 

  

 

 

註：  如候選人的數目少於或多於 5名，則選票的最終格式會作相應修改。  

 

 


